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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工业部国家合同订购纺织机电产品管理暂行办法
纺织工业部国家合同订购纺织机电产品管理暂行办法
（1989年3月22日　[89]纺技字第030号）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关于深化物资体制改革的方案”的规定，纺织机械属于国家合同订购机电产品，由物资部协同纺织工业部安排。

为了贯彻物资部[1988]物办字178号文精神，做好国家合同订购纺织机电产品的管理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合同订购纺织机电产品，是纺织工业生产建设所需要的部分重要机器设备，具体品种目录和生产企业由纺织工业部制定。随着物资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和供需形势变化；国家合同订购纺织机电产品的目录和生产企业将作相应调整。

第三条 国家合同订购纺织机电产品由纺织工业部向生产企业下达合同订购任务。国家合同订购任务所需主要原材料由国家安排，生产企业要优先供货。

第四条 国家合同订购纺织机电产品，用于下列国家重点需要：

列入国家计划的重点基本建设项目；

列入国家计划的重点技术改造项目；

国家批准的引进项目中，经纺织工业部审查确定国内分交的机电产品；

援外出口、国防军工及科研单位需要的主要纺织机电产品；

部管的主要专用配套件和维修专配件；

其它特殊需要的纺织机电产品。

第五条 各省、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纺织主管部门，对本地区、本部门需要列入国家合同订购的纺织机电产品，分别由有关部门按国家合同订购纺织机电产品目录向纺织工业部提出申请。

列入国家计划的重点基本建设项目、技术改造项目，由省、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主管部门凭批准文件和扩初设计需要的设备清单，按规定表式填写(附件一)，于每年6月底以前报纺织工业部综合计划司，抄报技术装备司。

经部批准的重点填平补齐和纯属设备更新项目，需要国家控制的棉纺细纱机。毛纺细纱机、化纤纺丝机和控制发展的行业的主要设备，由省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主管部门；汇总后于每年六月底以前报纺织工业部技术装备司，抄报综合计划司。

援外出口项目，按经援出口的需求，由援外出口承建单位按有关批准文件规定的规模，提出所需订购纺织机电产品设备清单，于每年六月底以前报纺织工业部技术装备司，抄报综合计划司。

军需、科研、教育部门所需纺织机电产品，可按单位隶属关系由主管部门审核汇总，于每年6月底以前报纺织工业部综合计划司，抄报技术装备司。

部管纺织机电专配件，按专配件生产供应目录，由省、市、自始区和计划单列市主管部门根据生产维修实际需要，汇总后于每年6月底以前报纺织工业部技术装备司。

第六条 各省、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所报经过批准的计划项目，通过综合计划司和技术装备司综合平衡，领导审批，7、8月份组织产需订货衔接。但由于国家合同订购任务指标限制，有的项目可能列为国家合同订购任务，有的项目未能列入国家合同订购任务的，可由部进行分配，实行导向订购计划。计划项目以外的纺织机电产品，可由建设单位直接向有关纺织机械制造(集团)公司或纺机企业选购。

第七条 国家合同订购产品是国家计划任务，生产企业要优先安排，这些产品执行国家规定价格。

随着供需形势变化，国家不能安排原材料的配套设备、辅机及专配件由纺织工业部安排导向生产计划，以保证国家重点项目的成台配套，生产企业也要优先安排，这些产品由技术装备司商综合计划司，根据生产建设需要，安排导向销售，执行计划外价格。计划外价格要规定最高限价。

国家合同订购任务和代表生产能力的棉纺细纱机、毛纺细纱机、化纤纺丝机以外的纺织机电产品，作为(集团)公司、企业计划，实行计划外价格。

第八条 国家合同订购纺织机电产品，原则上安排在产品质量好、守信誉、技术先进的企业生产。国家合同订购纺织机电产品的生产企业名单，由纺织工业部根据建设需求情况和用户意愿，按照相对集中择优安排的原则确定。

第九条 国家对生产企业安排合同订购纺织机电产品的数量，一般控制在企业生产能力的30％一50％。但承担棉、毛细纱机、化纤纺丝机和国家控制产品生产任务的企业，则根据需要情况适当提高比例。

生产企业要积极承担国家合同订购纺织机电产品任务，不得拒绝接受国家合同订购纺织机电产品生产任务。

第十条 国家合同订购纺织机电产品任务的下达。

纺织工业部对各方面报出的需要进行审核、汇总和平衡，并匡算国家合同订购纺织机电产品所需主要原材料的数量，报物资部和国家计委核定。

纺织工业部根据核定的主要原材料数量和国家重点计划项目需要情况，编制合同订购纺织机电产品的生产计划数，纳入纺机年度生产计划，即年度计划的“其中：国家合同订购数＼直接下达到(集团)公司或企业。

第十一条 国家合同订购纺织机电产品任务的产需衔接和落实。

对列入国家计划的重点建设成套项目、列入国家计划生产周期长的大型化纤成套建设项目、列入国家合同订购的关键单台纺织机电产品和专配件，凭纺织部国家合同订购纺织机电产品分配单(附件二)进行分配和订货，企业不得挪用或自销。

国家重点计划建设项目所需的国家合同订购纺织机电产品，还可以使用招标投标方式，中标后的主要产品纳入国家合同订购任务。

国家合同订购纺织机电产品的供货合同签订后，需加盖“合同订购专用章”才能生效。

第十二条 列入国家重点计划建设项目所需的成套纺织机电产品，可以委托(集团)公司成套承包，也可以由重点建设项目单位直接向制造厂签订供货合同自己组织成套。需要委托成套承包的在申报计划和国家合同订购产品分配单中明确。

关键单台纺织机电产品则尽量采取产需直接订货的办法。

受委托进行成套承包的(集团)公司和企业，要具有企业法人资格，要有一走的服务条件，要对用户负责。不论采取什么订货形式，都不允许有中间层次倒手买卖，尽可能由建设单位或最终用户订货。

第十三条 国家合同订购纺织机电产品核定主要原材料的依据，范围和方法。

国家合同订购任务的纺织机电产品所需主要原材料的核定，以生产企业承担盖有“合同订购专用章”的订购合同为依据。

按订货合同核算的主要原材料范围是：钢材、铜、铝、铅、铜材和铝材。

纺织部按照与有关部门的合同订购产品安排数量，核算所需主要原材料，作为国家预拨原材料的依据。

纺织机电产品国家合同订购的订货结束后，纺织部根据企业实际承担的国家合同订购任务，对各种合同订购纺织机电产品的安排数量进行调整，然后按调整后的数量分地区、分企业核定所需主要原材料的数量指标，纳入年度国家物资分配计划，并按物资管理的有关规定将指标下达到(集团)或生产企业。

第十四条 加强国家合同订购任务的管理和监督。

国家合同订购任务的销售，凭纺织部国家合同订购纺织机电产品分配单进行分配，其它单位不得挪用，生产企业也不得自销。

国家按企业承担的国家合同订购任务所核拨的主要原材料，必须用于完成国家下达的合同订购任务，任何单位和企业不得克扣和挪用。

由于生产企业方面的原因，不能完成国家合同订购任务的，除按经济合同法
的规定承担经济责任外，国家在下一次核拨主要材料时，要把这批合同所拨的材料指标作相应扣除。
国家核拨的主要原材料指标在落实订货时，如订货品种和交货等不能满足生产需要，企业应积极进行串换调剂和市场购买，以保证国家合同订购任务的完成，但不能中止执行合同。

接受国家合同订购任务的生产企业，应每季度未向纺织部技术装备司报告国家合同订购任务的执行情况，纺织部技术装备司监督检查国家合同订购任务的完成情况，并会同有关生产管理部门协调解决企业生产中遇到的困难。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1989年度实施。解释权属纺织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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